
张晋藩先生创办并指导

中国古代的法学

在中国古代的字书和文献中 , 都没有出现法学的概念 , 由

此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法学，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

不要忘记，向世界发出第一声“以法治国”呐喊的是公元前七

世纪的管仲，如果说中国古代没有法学，中华法系不可能绵延

2000 余年，中国也不会在 4000 余年法律发展的传统中，无论

是立法司法的制度构建，还是各种法典的编纂都达到了相当完

备的程度。中国古代在国情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具有特殊性

和典型性的法学以及相应的法学著作，可以将中国古代法学分

为两个阶段：先秦的理论法学；秦以后的注释法学。

先秦的理论法学

先秦时期的理论法学主要是出自法家的法学思想。管子提

出的以法治国代表了早期法家的最高成就。除此之外，先秦法

学还探讨了法律的产生、性质、特点、形式、作用，但多为一

般的、抽象的理论及法律，而不涉及具体的条文和案件，所以

称之为理论法学。

1．法是为了控制争乱而产生的强制性规范。管子认为：“法

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商鞅也认为：“古

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

立名号，以制君臣上下之义。”法家将法律的起源归结为控制

争夺而不致于乱的需要，较之天命说、性恶说更符合历史的实际。

2. 公平是法的价值取向。早期法家管仲曾以度量衡器来比

喻法的公平性，他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

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韩非认为“故以法治国 , 举

措而已矣。法不阿贵 , 绳不挠曲。”商鞅在推行变法时，也坚

定地宣布，“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

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

3. 法与时转、具有可变性。先秦法家是历史进化论者，他

们从“古今异俗，新故异备”的历史规律性出发，提出了“世

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观点，强调“圣人不其修古，

不法常可；论事之事，因为之务”。

4.“赏信罚必”，法治的重要“推手”。早期法学家管仲

主张严明赏罚，以保证改革的贯彻和以法治国的推行。在韩非

厚赏重罚的思想中表现出了重功利、轻教化，重国家、轻个人，

重公权、轻私权的倾向。这是法家认为人性恶、人性自私自利

的哲学观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秦以后的注释法学

中国古代律学从一开始就以阐明律意、解释律文为主要目

的。从秦起中国古代法学进入注释法学阶段。

两汉法律儒家化的潮流和外儒内法的政策，使得经学大儒

既说经也解律，并得到官府的认可，出现了“聚徒讲授，至子

孙世守其业”的现象。魏晋时期律学家多为朝廷明法的重臣，

因此使律学摆脱经学取得了独立地发展，主要成就表现为律典

结构的调整和罪的概念的注释。唐朝注律以官府为主导，唐律

的“疏议”就是官方注律的主要成果。它在推原律义、考镜源

流、实例释律方面，都进行了言简意赅的阐释，成为后世注律

的典范，是律学史上的第二次高峰。宋朝律学重点在司法实践，

出现了《名公书判清明集》、《棠荫比事》、《折狱龟鉴》、《洗

冤集录》等律学著作，是宋代应用律学的代表。

明清时期出于加强司法的需要和弥补官吏法律知识的缺

失，急需出版律学著作，于是允许朝廷官员和佐治的幕友注解

《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统称为私家注律，出现了诸多有

影响的律学家。清朝注律官私并举，队伍庞大而且门类齐全，

群书竞献，绵延 200 年之久，是律学史上第三次高峰。清代律

学著作因着眼于司法实际的需要，因此其理论概括与思想的尝

试不如先秦的理论法学。但因所注释的律文中是刑法典《大清

律例》，因此注释中也表达了刑法学、司法学、社会法学、历

史法学方面的成就。

综上可见，中华法制文明是早熟的，中华法文化的底蕴是

深厚的。在治国理政上的经验是丰富的，显示了中华民族先哲

们高超的政治智慧与理性的法律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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